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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鴻釗，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澳門史專家。

澳門人對西方文化的包容

1557年以後，澳門成為一個華洋雜居的海港城

市。外國商人和中國商人在共同促進澳門經濟繁榮

的同時，也促進了澳門文化的繁榮。從此澳門文化

再也不是簡樸的漁港文化了。當時先後有大約十多

二十多個國家的商人來到澳門。其中有歐洲的葡萄

牙、西班牙、英國、法國、荷蘭、俄國、丹麥、意

大利等國；美洲的美國；非洲東部的索馬里；以及

亞洲的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印尼群島、馬來半

島、中印半島、菲律賓群島和日本群島的近代早期

國家。雖然國家眾多，遍布世界四大洲，但澳門主

體文化主要是兩種：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二是以葡

萄牙人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因為葡萄牙人是

澳門的長期居留者，而其它歐洲、美洲、東亞、東

南亞、西亞和非洲國家人數極其有限。因此，澳門

的文化，很明顯是中國的和西方的文化共存於一個

地方，而各自保存其本身的特色。葡人居留澳門，

目的是從事貿易，但他們長期居留，生息繁殖，帶

來了西方生活方式：住洋房、着洋服、吃西餐、執

洋禮、說洋話、寫洋文，以及建教堂、辦學校和設

醫院等等，這就給澳門帶來濃厚的西洋文化氣氛。

當時澳門華人仍按中國傳統方式生活，並用驚訝的

眼光注視澳門出現的西方文化，認為葡人“詭形異

服，劍芒火炮，彌滿山海，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

性然也。”（1）因而特別注意多加提防。這是中國人

與西方文化接觸之初所存在的一種心態。

但中西文化既然共處一地，就必然互受潛移

默化之影響。西方文化之所以能獲得中國人的好

感，一則因為人們對西方人及其文化感到新奇，

其中許多新科學、新知識能使人耳目一新，大為

贊歎。不少人為之傾倒，而模倣它、學習它。此

外，葡人的貿易活動所帶來的豐厚商利，葡國大

帆船運來許多外國的奇異花木，珍貴產品，又大

大豐富了人民的社會生活，因此也深深吸引着中

國人接近他們，漸漸地便有中國人穿洋服、習洋

文、進洋學堂、信奉洋教，乃至出洋留學，學習

西洋科學知識。同樣，也有洋人穿漢服、講漢

語、研究漢學、翻譯中國典籍等等。華洋通婚的

事也時有發生。這些都說明中國人對西方文化並

不是反對，而是包容，就如同對待以往進入中國

的其它文化一樣。可見，澳門提供了充份條件，

使中西文化相互滲透與融合。這種融合，又是在

長期共處中自然發生的。大體上，澳門的中西文

化交流主要是通過中葡商人生意交往，相互溝

通，進而習染文化。葡人居留澳門貿易後，東南

沿海的粵、閩、浙等省商人紛紛聚集於澳門，其中

尤以福建商人的勢力最大。 1564年龐尚鵬稱：“其

通事多漳（州）、泉（州）、寧（波）、紹（興）

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發環耳，傚蕃衣服聲

音。”（2）《澳門記略》說：“其商儈傳譯、買辦、

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

粵人，賃夷屋以居，煙火簇簇成聚落。”胡平運

更說：“而大蠹則在閩商，其聚會於粵，以澳門

為利者，亦不下數萬人。凡私貨通夷，勾引作

歹，皆此輩為之。”（3）屈大均也說葡人“諸舶輸珍

異而至，每舶載白金鉅萬，閩人為之攬頭者分領

之，散於百工，作為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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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得饒益。”（4）一些中國商人唯利是圖，大做走

私生意，“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

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

焉。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於夷

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

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貨，每歲

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之市，劃策於夷人之幕

者更多焉。”（5）由此可見，由於中國商人到澳門

做生意，並受僱於葡人，充當買辦、通事（翻

譯）、工匠等等，而與葡人頻繁接觸，進而習染

其文化，穿洋服，講洋語；當然，葡人也有穿漢

服、講漢語的。同時，葡人“於澳門建造屋宇樓

房，攜眷居住，並招民人賃居樓下，歲收租息。”

赴澳貿易的內地商人自然都租住這些洋房，而與

葡人成為上下鄰居，朝夕相處，融洽無間，不但

互相吸納習俗，甚至互通婚嫁。葡人認為東方女

性純良溫順，樂於娶中國女子為妻，也很樂意把

女兒嫁給中國人。他們往往因為“得一唐人為

婿，皆相賀。”（6）可見兩國人民在澳門的友好相

處。總之，兩國人民通過貿易往來頻繁接觸，使

文化習俗相互影響，這應是澳門中西居民文化融

合的一個主要的表現形式。

傳教士匯合東西方文化的努力

另一方面，葡人居留澳門後，便開始輸入西方

文化，進行傳教活動。至 1562年，澳葡建造了三座

簡陋的教堂，共有天主教教徒六百人。同時澳葡又

促使羅馬教皇 1567年頒佈諭旨，成立澳門教區，任

命葡萄牙耶穌會士加內羅為主教，負責遠東地區的

傳教事務。1566至1569年間，教會在澳門建造了痲

瘋院、仁慈堂和白馬行醫院（又稱醫人廟），這是教

會為了吸引信徒而從事的最初的慈善事業。不論是

否教徒，均予以收容治病，這樣就溝通了教會與民

眾的關係。此後澳門的教堂愈建愈多，其中最宏偉

的一所為聖保祿教堂（俗稱三巴寺）。該堂始建於

1563年，分修道院和教堂兩部分，由五座相互連接

的建築物組成。每當舉行宗教儀式，參加禮拜者達

三百人，故成為遐邇聞名的遠東教區大本營。凡澳

門教士，都被視為三巴寺僧。當時寓居澳門的方顓

愷詠澳門詩中，有“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

裡人”之句，足見聖保祿教堂教士與信徒之多。

范禮安、利瑪竇等耶穌會士也在澳門努力促

進中西文化的融合。他們是近世西方文化第一批

代表，來到澳門以後，出乎意外地發現中國是一

個前所未見的偉大文明古國。范禮安、利瑪竇等

西方耶穌會士原來以為西方文明是唯一輝煌燦爛

的文明，而東方和中國祇是居住着原始文明的人

群。他們來東方之時曾公開宣稱：“我們耶穌會

同人依照本會成立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穌的

勇兵，替他上陣作戰，來征服這崇拜偶像的中

國。”（7）如今他們發現：“在亞洲之極，還有另一

種文明，並不次於希臘拉丁文明，這不僅是說它

完美無缺，而且更嚴重的是它極其古老！”（8）中

國的文明超越了他們歐洲人的文明，這使得耶穌

會士原有的那種狂妄自大和優越感一掃而盡。當

時在澳門負責傳教事務的范禮安是第一個表示崇

拜中國文明的人，對中國的古老文明大為贊歎。

他向剛到澳門傳教的利瑪竇介紹中國文明有七大

優越之處：1）它是由單獨一個國王統治的領土最

遼闊的國家；2）它是人口最多的國家；3）全世界

也沒有哪個國家比它更富饒，更豐衣足食；4）物

產豐富，似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相比；5）似乎沒

有哪個地區比得上中國山川壯麗、國泰民安；6）

居民是世界上最勤勞的；7）中國在已發現的國家

中是最和平、治理得最好的國家。（9）

著名傳教士利瑪竇也說：“看見中國實現了

柏拉圖僅僅理論上設想的事情，即作為真正牧民

的哲人佔統治地位。”（10）因此，這些傳教士決心

主動靠近中國文化，尊重中國文化，刻苦學習中

國文化。 1563年他們在澳門創辦聖保祿修道所，

後來於 1594年改名聖保祿學院，號稱為遠東第一

所大學，學院的主要功能就是培訓來華傳教士，

而漢語言文化又是必修的課程。利瑪竇到澳門

後，也曾在學院進修。由於他稟賦超凡，不僅精

通漢語，深刻領悟儒家學說，還把儒家經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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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翻譯成拉丁文。他認為孔子是一位博學的偉大

人物，而《四書》“是四位很好的哲學家寫的，書裡

有很多合理的倫理思想。”（11）利瑪竇尊崇儒學，

熟悉儒家禮儀和習俗，身着儒裝，頭戴方巾，自

稱“西儒”，會客時用秀才禮節。他充份肯定和贊

賞中國文化的正統儒家思想，認為儒家不是一種

宗教，而是建立在“自然法則”基礎上的一種哲

學。他極力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偶像崇拜，但不反

對敬天、拜孔和祭祖。利瑪竇深知天主教與中

國固有文化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感到在中國人中

間傳播福音，規勸他們信奉天主教，絕非易事。

他從切身經驗體會到，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努力

找出天主教義和儒家學說之間的共同點或相似之

處，以此說服中國人，讓他們相信天主教與中國

固有文化同根同源。於是，利瑪竇和他的教友們

制定了尊孔聯儒的傳教方針，企圖把天主教義與

儒家文化匯合。在其主要著作《天主實義》、《畸

人篇》和《二十五言》中，他大體上採取了四種方

法匯合中西文化：

1）以天主教義附合儒家學說。例如利瑪竇論證

了中國人祭天、祭祖先是講求忠孝，是一種道德，

符合理性。而且天即上帝，也與西方的天主相合。

2）以天主教義補充儒家學說。例如儒家講“善

惡報應”，是從個人道德修養上講“修身”或“明德”

之必要。而利瑪竇講“善惡報應”，則引申到“論死

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見《天主實義》第六

篇）。

3）宣傳天主教義超越儒家學說。例如儒家以追

求“內在超越”為目標，即通過內在的道德修養成為

完人，而利瑪竇則認為一個人僅僅靠自身內在的道

德修養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外在的超越力量即上帝

來推動，由此說明信仰上帝的必要。

4）修改天主教義以適應儒家思想。例如對儒家

祭祀的遷就和辯護；將天主比附為上帝、天；修改

天主教的“原罪說”，使之接近於儒家傳統的“性善

說”等等。

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士依靠澳葡商人提供資

金，在澳門和內地大力開展傳教活動，迅速打開

了局面。就連當時明朝政府中的高官徐光啟、李

之藻、馮應京等大儒，在拜讀了融合天主教義和

儒家學說於一爐的《天主實義》等著作之後，也紛

紛皈依天主，拜倒在利瑪竇門下。清朝初年, 據楊

光先的報告，有三十所大教堂遍佈全國大中城

市，教徒達十五萬名左右。作為傳教基地的澳門

也有教徒“盈萬人”，並在 1578年建立了華人教

堂，中國稱為“唐人廟”。這是一所華人進行宗教

活動的教堂，由三巴寺的教士負責管理，用華語

傳教，吸收華人教徒。當時中國人入天主教有兩

種情況：一種是住在澳門的華人進教；另一種是

附近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香山等縣

居民每年一次到澳門入教。入教與西化關係密

切，入教就是接受西化：

其在澳門進教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

言習尚，漸化為夷。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而

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

或藉資本而營貿易，或為工匠，或為兵役。又有

來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辮，亦欲自附於進教之

列，以便與夷人交往者。（12）

很明顯地，華人進教不僅僅是對基督信仰的皈

依，也是對西方文化的認同。因此天主教傳教的過

程，也是西方文化在東方擴展其影響的過程。澳門

教區當時實際上兼管着珠江三角洲六縣的傳教事

務。華人受洗後，不但在澳門積極參加宗教活動，

還常常陪同西洋教士進入內地傳教，充當洋教士的

嚮導和翻譯。如廣東新會人鍾鳴仁、鍾鳴禮兄弟同

其父一起在澳門進教後，曾先後伴隨利瑪竇、羅明

堅、王豐肅、郭居靜等人傳教於廣東、江西、南京

和浙江等地，又居住北京傳教六七年之久。

文化交流當然總是雙方面的，外國傳教士西化

了中國教徒，中國人民也漢化了來華的傳教士。這

些傳教士開頭祇是為了傳教的需要而不得不學中

文、講華語，竭力適應中國的風俗習慣，甚至使自

已變成中國人。但當他們鑽研中國典籍，瞭解中國

國情之後，便深深地被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所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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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於是，他們努力使自己成為漢學家，積極將中

國文化推介於西方。因此，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

動所造成的文化影響是雙向的：它使西方文化傳入

中國，也使中國文化傳入西方。

禮儀之爭      中西文化交流的噪音

然而，中西文化之間畢竟存在差異，中國傳

統文化敬天尊孔，信仰多神；而西方文化則獨尊

天主，排斥異端。雙方的義理根本對立，難免產

生矛盾。利瑪竇主持中國傳教事務時，用調和的

方法，暫時緩和了雙方的矛盾，從而取得了傳教

的進展。但矛盾是客觀存在，總是要爆發出來。

事實上，利瑪竇在世時就有傳教士背棄他的方

針，自作主張不許教徒敬天、祭祖和尊孔，導致

一些地方民眾的抗議。 1610年利瑪竇去世後，利

瑪竇所奉行的傳教方針立即在天主教各個教派之

間引發一場大爭論，這就是所謂的“禮儀之爭”。

爭論的焦點是如何對待教徒敬天、拜孔和祭祖等

問題。利瑪竇認為這是中國人的民俗，與宗教信

仰無關，因此允許中國的天主教徒繼續保留這種

習俗。他的這種觀點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

化的理解和尊重，另方面也是從天主教在華傳教

大局出發，祇有這樣做，才能站住腳跟。而意大

利傳教士龍華民等人則不體諒利瑪竇尊孔聯儒的

良苦用心，認為這是迷信活動，力主嚴禁教徒參

加。後來圍繞着這個所謂“禮儀問題”上的不同態

度，傳教士劃分為兩派。讚成利瑪竇的看法的幾

乎全是耶穌會士。澳門葡人從一開始就全力支持

利瑪竇派。因為祇有尊重中國民俗，同中國人保

持良好關係，葡人才得以在澳門安居。而反對派

方面，包括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教

會的傳教士，其中也有個別耶穌會的教士站在反

對派一邊。兩派爭持不下，互不相讓，又各自向

羅馬教廷報告，請求支持。從 1645-1669年，先後

有三位教皇被捲入這場爭論之中。他們各自先後

下了一道聖諭：教皇英諾森十世 1645年的聖諭禁

止教徒參加拜孔和祭祖的禮儀；而教皇亞歷山大

七世的聖諭則表示允許教徒參加拜孔和祭祖的禮

儀；克萊門特九世則對他兩位前任的意見都予以

肯定。這反映了教廷對這場爭論態度曖昧，拿不

定主意。但爭論的雙方卻勢成水火，不肯甘休。

這場“禮儀之爭”，除了教義的分歧之外，還有深

刻的政治歷史背景。反對派對利瑪竇和耶穌會在

華成功傳教心存嫉妒，總想通過禮儀之爭，消除

利瑪竇的影響，取代耶穌會在華傳教地位。而站

在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和巴黎外方傳教會背後的

法國和西班牙等國，也想借此打擊葡萄牙在澳門

的地位。

禮儀之爭破壞了利瑪竇所建立的中西文化之和

諧關係，那些反對利瑪竇傳教方針的人，一改平等

友善的態度，用高勢位的姿態傲視東方，一味歧

視、排斥、征服東方文化的行徑，必然引起中國人

民的不滿和疑慮，挑起中西文化的對立，直接導致

教案的頻頻發生。青洲事件就是一例。青洲原是澳

門西北部的一個小島，葡人居澳後，常到島上打

獵，乃至偷建房屋。 1604年聖保祿學院院長卡爾瓦

略和東方巡教總監凡列格納諾看中了這個地方，未

經中國政府允許，私自在島上建造教堂，“高六七

丈，閎敞奇閟”（13）。當時人們以為這是一座城堡，

十分不安。 1606年的一天，正當葡萄牙人在新建教

堂進行宗教活動時，中國駐澳門官員率領一批人來

到島上，燒燬這座非法建造的教堂及其它居室，並

將教堂裡懸掛的聖像撕毀。教堂修士將被撕毀的聖像

帶回澳門去進行煽動，高喊要報仇雪恨。許多葡萄牙

人和天主教徒手拿棍棒，衝砸中國官員住所，暴打官

員，大肆搶掠財物，並把官員抓到神學院。後經香山

縣和澳門議事會當局出面調停，方才放回官員。（14）

青洲事件尚未平息，與耶穌會對立的奧斯定會

又在澳門散佈謠言說耶穌會士郭居靜策劃暴亂，聯

合一批葡萄牙人，勾結荷蘭、日本軍艦，密謀進攻

中國；又說他要首先殺盡澳門的中國人，然後進攻

廣州，劫掠財物，並利用內地信徒為內應，準備接

管中華帝國，自立為君主。消息傳開，澳門人心惶

惶，居民紛紛離去。幾天之內，澳門便祇剩下葡萄

牙人和黑奴。兩廣總督聞訊，立即召開緊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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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對策。總督下令集合全省水陸軍隊，嚴加防

備；又下令拆除 廣州城牆外面的全部房屋，封鎖澳

門，中斷一切貿易和糧食供應，禁止任何人接待從

澳門來的人，特別禁止接待外國傳教士。澳葡承受

不了這種巨大壓力，派了一個謙恭的代表團前往廣

州，卑辭厚幣，賄賂地方官員。廣東政府也派官員

前往澳門實地調查，見到郭居靜本人，聽了他的解

釋，確定這是謠言之後，才解除封鎖，恢復貿易，

澳門的緊張局勢方才得以緩和下來。（15）

16世紀以後，中國頻頻發生教案衝突。其中南

京教案是比較重大的一次。 1616年南京禮部侍郎沈

發起反對天主教，指控的罪名有：西方傳教士不祭

祀祖宗，不孝敬父母，參與修改曆法是違背中國傳

統皇曆，“勢必斥毀孔孟之經傳，斷滅堯舜之道

統”。沈 是佛門弟子，鑒於原信佛教的楊廷筠改奉

天主教，覺得有損佛門顏面，一怒之下，舉起了反

天主教的大旗。他的第一次奏章被駁回後，索性採

取先斬後奏，首先在南京大肆搜捕教徒，橫加罪

名，然後上報處理。不少傳教士和教徒受到迫害。

直至 1622 年沈 被革職，南京反教事件才暫告平

息。 1664年又發生清初教案，起因是楊光先向禮部

參劾湯若望等教士潛謀造反、邪說惑眾、謬修曆法

等罪狀，結果使傳教士受到很大打擊。

康熙親政以後，重新恢復對傳教士的禮遇，逮

捕鼇拜，為湯若望平反，重用南懷仁為欽天監監

正，後陞工部右侍郎。但康熙採取的開明宗教政

策，並沒有使一部分天主教士停止過激行為。 17世

紀末，天主教內部的禮儀之爭出現了一個轉捩點。

169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顏璫擔任福建教區主教

後，發佈七條告示，嚴禁教徒祭祖、拜孔。（16）耶穌

會士拒不執行顏璫的七條禁令。 1700年，閔明我、

徐日昇、安多、張誠等耶穌會士等聯合奏報康熙皇

帝稱，他們堅持利瑪竇尊孔聯儒的做法，請求支

持。康熙看到奏摺，立即批示：

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

長者，係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欽此。（17）

康熙皇帝公開表態支持耶穌會，消息傳到歐洲，羅馬

教廷十分惱火。 1704年，教皇克來孟十一世簽署命

令，嚴禁中國教徒使用“天”、“上帝”稱天主；禁止

禮拜堂內懸掛有青天字樣的匾額；禁止教徒拜孔和祭

祖；禁止牌位上有靈魂等字樣（18），並派使節多羅到中

國公佈禁令。康熙大怒，下令將多羅囚禁澳門，顏璫也

被逮捕，並驅逐出境，同時命令全國傳教士進行登記，

加以控制。凡沒有登記的傳教士，“驅往澳門安插，不

許存留內地。”此後教皇克萊孟十一世於 1715年和

1720年，兩次派遣使節前來交涉。康熙始終沒有屈

服。由於羅馬教廷無視中國傳統禮儀和社會特點，干預

中國內政，觸動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尤其是羅馬教皇

那種目空一切、君臨天下的傲慢態度，激起許多士大夫

的不滿。其結果是康熙皇帝於 1720年宣佈禁止傳教。

以後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年間一再頒佈限制和禁止

傳教的命令，使天主教傳教事務一落千丈。

澳門是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基地，這個基地是

葡萄牙人一手建立起來的。其後利瑪竇和耶穌會士

的傳教活動，又是在獲得澳門葡萄牙人的經費資助

下開展的。因此澳門葡萄牙人在天主教內部禮儀之

爭中，始終是站在利瑪竇派一邊，沒有禁止教徒拜

孔和祭祖等過激行動。清朝政府也把澳門看做特

區，雖在內地禁止天主教，但認為澳門 “天主教禮

拜誦經，乃該國夷風，彼自循其俗，我天朝原不禁

止。”宗教活動依然十分活躍。據《澳門紀略》記

載，澳門天主教　　

每七日一禮拜。至期，男女分投諸寺，長跪

聽僧演說。歲中天主出遊：三巴則以十月，板障

以三月、九月，支糧三月，大廟則二月、五月、

六月凡三。出遊率先詣龍鬆廟，迎像至本寺，燃

燈達旦，澳眾畢集，黑奴舁被難像前行，蕃童誦

咒隨之。又以蕃童像天神，披發而翼，來往騰

躍，諸僧手香燭步其後。又用老僧抱一耶穌像，

上張錦棚，隨眾如前儀。歲三月十五日為天主難

日，寺鐘胥瘖，越十七日復鳴，諸蕃撤酒肉三

日，雖果餌噉不致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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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場面之熱烈，躍然紙上。

當時傳教士從歐洲來到澳門，進入三巴寺（聖

保祿學院）培訓後，即分赴各地傳教。而當傳教活

動受挫，澳門又成為傳教士的庇護所，他們在這裡

躲避風頭，等待時機一到，便重入內地進行傳教活

動。康熙皇帝在內地禁止天主教以後，澳門天主教

依然享有幾十年的自由傳教，發展了大量中國教徒。

但當時全國反天主教的形勢逼人，澳門也難免

受到影響。 1746年，福建發現天主教士捲土重來，

進行傳教活動。多明我會士伯多祿在福安發展教徒

兩千多人。福建當局逮捕伯多祿等十四人，奏請將

主教正法。乾隆皇帝諭令處決伯多祿等人，同時下

旨在全國嚴厲查禁。當時代理澳門同知的張汝霖經

過調查，發現了澳門“唐人廟”的秘密。唐人廟即進

教寺，原是聖保祿教堂管理的一座小教堂。康熙五

十八年由中國教徒集資重修，重修後由一個稱為林

先生的中國教徒負責管理。林先生入教後取洋名咭

犬嘰吵，同他的兒子和另一名教徒住入教堂內，以

行醫為名進行傳教。教徒除澳門本地的華人外，其

餘分別來自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東莞、順

德、新會、香山各縣。還有少數人來自外省。每年

復活節和聖誕節，各地教徒接踵而來，禮拜之後，

向林先生取經誦習。澳門華人教徒久居當地，長期

與葡人往來，深受西方文化影響，有的人還在澳門

有點地位。如周世廉，外號賣雞周，洋名安哆彌因

離地，娶葡人之女為妻，擔任葡人商船船長，經常

出洋貿易。張汝霖查明情況以後，將澳門唐人廟傳

教問題報告廣東政府，提出了如下的處置意見：

1）封錮唐人廟，教堂中的神像和經卷交葡人領

回；

2）通告珠江地區各縣人民不許前往澳門禮拜，

違者拏究；以前去澳門入教之人，許令自新，再犯

加倍治罪；

3）凡查獲在鄉村、城市私自進行禮拜誦經，以

及聚眾傳經，以左道問罪；

4）凡在澳門入教的教徒，勒令出教，回籍安

插，教徒已經同葡人之女結婚者，勒令易服出教，

待其妻去世後回籍；

5）飭令澳葡頭目將葡人聘用華人做工情況造冊

登記申報，並保證不私自藏留、不拉攏入教。

廣東政府批准了張汝霖的處理意見，同時飭令

澳葡當局今後“不得引誘內地民人在澳習教，及將

封禁之進教寺擅行私開，致干天朝法度。”1 7 4 9

年，香山縣又擬定澳門治安條例刻石頒佈。其中第

十二條規定：

禁設教從教。澳夷原屬教門，多習天主教，

但不許招授華人勾引入教，致為人心風俗之害，

該夷保甲，務須逐戶查禁，毋許華人擅入天主

教，按季取結繳送。倘敢故違，設教從教，與保

甲、夷目一併究處，分別驅逐出澳。（20）

這樣一來，教士們在澳門向華人傳教也被取締了。

這次查封澳門唐人廟事件與福建教案相比，顯然本

着處理從寬、懲前毖後的方針。它雖然禁止澳門天

主教向華人傳教，但並沒有禁止澳門天主教的其它

宗教活動。 同時澳門從1557年開始的中西文化的會

合和交流也沒有因此而停止。

康熙禁止教士傳教，但沒有斷絕中西文化的交

流，仍允許經過登記註冊的教士留在內地，施展其

學識才幹，為朝廷効力。因為他顯然認識到，吸收

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汲納別人之長處，能夠更加

豐富本國的傳統文化。這種“棄其宗教而用其專長”

的政策，一直被其後的雍正、乾隆、嘉慶等皇帝沿

襲下來。與此同時，又鑒於澳門是外國人進出中國

的孔道，外國教士前來澳門等候進京供職，或從外

地來澳門等候搭便船回國的有關事宜，均責成澳門

同知加強監督管理，以防止教士藉故逗留澳門，滋

生事端。 1781年間，乾隆皇帝鑒於在京効力的西洋

人逐漸少了，諭令廣東官員注意訪查學有專長的西

洋人，經過澳門同知、香山知縣初步考察，再送省

查驗合格，然後進京供職。澳門同知除了負責選送

有才能的洋人進京之外，還肩負着安排和監督外國

人離開澳門回國的任務。這方面的工作也是十分艱

巨和複雜的。稍有疏忽，便會被傳教士鑽了空子。

例如法國人遣使會士蘇振生（ J e a n  F r a n ç o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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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enet,  1759-1836）和馬秉乾（Lazare Marius

Dumazel, 1769-1818）於 1801年到澳門。 1806年兩

人離澳自行前往北京，在德州途中被截獲，兩人被

遣送回澳門，安排搭船回國；但兩人自德州折回

後，均沒有如期回國。馬秉乾被教會派往湖廣傳

教。他繞道越南，幾經周折，於 1810年抵達湖南。

而蘇振生則跑到北京教堂去了。但這祇是個別現

象。總的來說，傳教士的活動都是在澳門同知的控

制之下，嚴格而有序地進行着管理。

禁教令一直延續至鴉片戰爭時期。由於禁令時

緊時鬆，貫徹不力，澳門傳教士仍在秘密傳教。據

1810年統計，有歐籍教士三十一人在中國內地十六

個省秘密活動。招收教徒 255,000人。到 1839年 6

月，教徒估計達 300,000人。而澳門在 1830年估計

有 6,090名中國教徒，其中有七名中國神父。

中西文化的多元共存

中國傳統文化在澳門有着悠久的歷史，而在葡

萄牙人居留澳門以後，引進了西方盛行的上帝信

仰。此後的幾個世紀，基督教（新教）、伊斯蘭教、

巴哈伊教、白頭教也相繼傳入澳門。從此，信仰的

多元化現象便在澳門長期共存。

當時往來澳門港口貿易的雖然有二十多個國

家，遍佈世界四大洲，但澳門主體文化不過為兩

種：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二是以葡萄牙人為代表的

西方基督教文化。而其它歐洲、美洲、東亞、東南

亞、西亞和非洲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的比重和影響則

較小。各種宗教信仰均有文化差異，其中中國人的

神佛信仰與歐洲人的上帝信仰水火不相容。神佛信

仰允許崇拜多神，而天主教則祇允許信奉上帝，反

對崇拜其它任何偶像，甚至反對其信徒祭祀祖先。

因此這兩種宗教文化本質上是相互對立的，但他們

卻能夠在澳門和平相處，長期共存，主要得益於雙

方管治時期的文化包容政策。

中國傳統文化富於包容思想。天主教在中國

傳教之初，雖然也招致國內一些人士的強烈反

對，但信奉多神的中國人對這種外來宗教總的採

取寬容態度，還有人受洗入教。康熙皇帝又特別

羅致了一些有學識的傳教士在朝廷做官，等等。

這也同利瑪竇的靈活傳教策略有關。利瑪竇發現

偶像崇拜在中國民間習俗中根深蒂固，為了傳教

事業的開展，而不得不默許受洗的中國教徒祭祀

祖先。這種特殊的宗教政策，幫他克服了傳教活

動中的許多困難，使天主教在中國初步立住腳

跟。不過利瑪竇死後，一些新來的傳教士，在羅

馬教廷的支持下，修改了利瑪竇的傳教策略，明

確宣佈不許中國教徒拜神祭祖，以致康熙皇帝一

怒之下宣佈禁教。即便如此，中國政府也祇是禁

止天主教吸收中國人入教，而並沒有禁止居留澳

門的外國人的宗教活動，當時澳門教堂林立，宗

教活動十分頻繁。 18世紀中葉印光任和張汝霖著

的《澳門記略》，曾對此有翔實的記載。書中首先

提到三巴寺（聖保祿教堂）是澳門最大的教堂，有

“僧寮百十區，蕃僧充斥其中。”另外還有小三巴

寺（聖若瑟教堂）、板樟廟（聖玫瑰堂）、龍鬆廟

（聖奧斯定堂）、大廟（望人廟、大堂）、風信廟

（聖老楞佐堂）、噶斯蘭廟、花王廟（聖安多尼

堂）、支糧廟（仁慈堂）、尼寺（天主教修女院）、

發瘋寺（聖母望德堂）等等。對於天主教的宗教活

動，當時中國政府管治澳門的官員均沒有加以阻

撓或干涉。

到了 19世紀中葉，葡人掌握澳門統治權後，在

宗教上也採取了寬容政策，沒有獨專天主教，對中

國人的佛道教和多神信仰也基本上沒有壓制和排

擠。

於是，澳門無論在中國政府管治時期，還是在

葡萄牙人殖民統治時期，都是一個充份體現了中外

宗教文化共存與交融的地方，這裡各種基督舊教與

新教的教堂同各種神仙廟宇雜處島上，教堂與廟宇

互為鄰居。例如：在著名的聖保祿教堂廢墟　　大

三巴牌坊的旁邊，便有一座由華人建造的哪吒廟；

新口岸邊迄立的觀音塑像，也被葡人注入了西洋風

格，成為一尊洋觀音；路環聖方濟各天主堂內供奉

的不僅有聖母、聖子，還有一幅身着明代裙服、懷

抱束髮金冠孩童的媽祖畫像，而十字架上的耶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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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塑像旁，赫然掛着地道的中國式紅燈籠；而在澳

門三大寺廟之一的普濟禪院內，十八羅漢中居然有

一尊是高鼻深目、留着八字鬍鬚的馬可波羅！近年

還有葡人在媽祖文化村中捐錢刻石留名的現象，說

明媽祖信仰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認同。澳門的宗教節

日眾多，一會是基督的盛典，一會是神仙的誕辰。

這一邊神廟香火興旺，那一邊教堂音樂悠揚。中外

各種神教與聖教的信徒們各自進行宗教活動，互相

爭妍鬥豔，各顯神通。尤其是澳門的一些慶典剪綵

儀式，佛教僧眾與天主教神職人員同臺作法祈福，

景象十分有趣：佛教僧眾在左，天主教神職人員在

右，各據一案，輪流行法；一時間，鐃鈸與風琴同

鳴，梵音共贊詩齊頌，法師的大紅袈裟和神父的黑

袍小帽相映，而紙燭焚香，化作祥雲繚繞，聖水輕

灑，好似甘露普降。

澳門的宗教信仰和傳播也體現着“多元、共融”

的特性。世界各主要宗教及教派如佛教、道教、基

督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乃至一些流傳不廣的宗

教教派，都擁有各自的信徒群體。不同教派的信徒

安然相處，一如城中的廟宇與教堂晨昏相對。當今

世上，有不少類似澳門的宗教重疊區或異族混居

地，都往往成為文化衝突的危險地帶，如耶路撒冷

赫然已是流血戰亂的發源地。對比之下，澳門所呈

現的“東西宗教相容，華洋風俗並存，異族通婚共

處”的城市品格，便顯得格外難得。

如今拾步澳門街頭，不時會在摩天大樓的側影

下，車流頻密的街道旁，小石子路的拐彎處，眼前

一亮地發現一座歐式的古典建築，造型別致，裝飾

考究，窗邊還懶懶地爬着常青藤。讓人稱奇的是，

這些如繁星般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歐式古典建築，與

中式的廟宇、大屋，美式的摩天大樓，現代風格的

歐洲建築雜處一城，竟然並無突兀之感，反而別有

情致。與此類似，澳門城中那些綠草、噴泉、白鴿

的歐式花園，與小橋、荷塘、亭臺的中式庭園，古

典主義、立體主義、抽象主義的城市雕塑，也是各

具風格地散佈於各處。這種古今中西各種風格的建

築、園林、雕塑藝術的紛沓雜陳，可以說是“多

元、共融”的藝術寫照。

造成這種多元文化共存的原因，歸納起來，大

體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多神觀的中國人向來採取宗教寬容態

度。佔澳門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信奉多神，認為

多拜一個神，就是爭取多一個菩薩保佑，會對社會

生活安定和幸福多一分保障。正是這種多神思想使

之對外來上帝信仰抱有包容態度，並認為上帝也不

過是諸神之一而已。由於中國人帶頭寬容外國人的

不同信仰，也就必然換來對方同樣的尊重。

其二，天主教經過 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後，

其宗教專制主義和排擠打擊異教的做法已經有所改

變，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比較寬容了。特別是其傳

教士到海外傳教，首先考慮的是應如何取得立足之

地，因此在澳門也力求與信仰不同的中國人和平相

處。

其三，為了維護這個古代貿易港的地位，也必

須保護宗教自由。澳門作為國際貿易港口，商人來

自不同國家和地區，他們在澳門居留也必然帶來各

種不同的宗教信仰活動；為了留住這些商人，保持

港口的繁榮，就要尊重任何外國人的宗教信仰，這

樣，宗教自由就成為澳門幾百年來的一貫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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